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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年度成本费用调整的风险



一、实务案例解析

一、当年发生费用，当年计入损益，汇算清缴前取得发票

案例：甲企业2016年12月购入原材料一批，合同约定不含税价100

万元。由于双方尚未最终确定数量与质量，因此当年甲企业未取得

对方发票，甲企业在2016年按照不含税价100万元估计如原材料，

并领用其部分进行生产。2017年1月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

不含增值税价格90万元。

甲企业会计分录如下：（单位：万元）

1、暂估入库

借：原材料100

贷：应付账款——暂估入库——**公司100

2、领用时：

借：生产成本等50

贷：原材料50

3、2016年取得90万元发票时：

借：原材料-100

贷：应付账款——暂估入库——**公司-100

借：原材料90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5.3

贷：应交账款——发票转入——**公司105.3

思考：如果纳税人2016年暂估金额大于发

票金额，利用该政策人为调节所得，是否

由税务风险？

注：这是根据财会2016年22号文件规定的

账务处理，但是根据实务经验，如果不暂估

进项税，则有的企业很难对账，注意，是说

“有的”企业，不是全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

六、关于企业提供有效凭证时间问题

企业当年实际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及时

取得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企业在预缴季度所得税时，可

暂按账面发生金额进行核算；但在汇算清缴时，应补充提供该

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



一、实务案例解析

二、当年发生费用，当年计入损益，汇算清缴后取得发票

案例：甲企业2016年12月购入原材料一批，合同约定不含税

价100万元。由于双方尚未最终确定数量与质量，因此当年甲

企业未取得对方发票。甲企业在2016年按照不含税价100万元

暂估计入原材料，并领用其部分进行生产。2017年7月份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不含增值税价格90万元。

根据34号公告的规定，在汇算清缴前未取得发票的，则当年不

能税前扣除，应纳税调增。

提示：专项申报及说明以及调整以前年度申报

表，非常麻烦，建议企业尽量在汇算清缴前取

得发票税前扣除。

问题：2016年就该暂估事项应纳税调增的金额应

为多少？

原理上，根据该暂估原材料对2016年成本的影响

进行纳税调整。但是实务中，对于生产企业来讲

很难。可以匡算出该批暂估原材料影响当期损益

的金额，并取得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的认可，否则，

应全额进行纳税调整。

实务中，一是很难确定影响损益的金额；二是很

可能在取得发票的时间也尚未将原材料计入成本，

因此有的税务机关直接按照暂估的金额调整。

注意：汇算清缴后取得发票应追溯调整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

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5号）规定，第

六条对企业发现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按照税收规定应在企

业所得税前扣除而未扣除或者少扣除的支出，企业做出专项

申报及说明后，准予追补至该项目发生年度计算扣除，但追

补确认期限不得超过5年。



一、实务案例解析

三、当年发生费用，当年未计入损益，当年未取得发票

企业的担心是：税务上是否要求必须在20

16年税前扣除？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条 企业应纳说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

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

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费用；不属于当

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

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本条例和国务院

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案例：甲企业2016年租赁房屋，租期自2016年10月-2017

年10月，租金不含税12万元，甲企业2017年1月支付租金，

出租方收到租金后开具发票，甲企业在2016年没有计入该

租赁费用，在2017年计入租赁费用。

税理上：据权责发生质的原则，在2016年实际发生的费

用，应在2016年税前扣除。

由于未在2016年进行费用的账务处理，则在2016年应纳税

调减，在2017年确认的3个月的租金费用应纳税调增。

实务中，个人建议可以与当地税务机关协商，如不影响税务

利益，比如没有减免税等情况，可简化处理在2017年税前

扣除。



一、实务案例解析

四、当年发生费用，当年未计入损益，当年取得发票

案例：甲企业出差人员在2016年发生的

差旅费，发票开具日期为2016年12月31

日，出差人员在2017年2月返回企业，提

供发票并报销差旅费用。甲企业将差旅

费用计入2017年。

企业担心是否税务上会要求必须在2016年税前

扣除该费用。

税理上：根据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在2016年

实际发生的费用，应在2016年税前扣除。

在实务中，个人建议可与当地税务机关协商，

如不影响税务利益，比如没有减免税等情况，

可简化处理在2107年税前扣除。



一、实务案例解析

五、跨年度费用对减免税的影响

案例1：甲企业是商贸企业，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2016年从

业人数20人，资产总额500万元。2016年调整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

所得额为60万元。

甲企业2016年发生的房租费用为10万元，但是发票在2017年取得财务

部门在2017年计入了相关费用，并在2017年税前扣除。

2017年调整后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为45万元，其他条件符合小

型微利企业的标准。

第九十二条 企业所得税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所称符合条件的小

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

条件的企业：

（一）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

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

（二）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

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小型微利
企业条件

《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八条符合条件的小型

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

税率优惠政策

《财务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扩

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

通知》（财税[2015]99号）

一、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

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20万元到30

万元（含30万元万元）之间的小型微利

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所得优惠政策



一、实务案例解析

五、跨年度费用对减免税的影响

跨年度对税收优惠的影响分析：

情形一：10万元的房租费用在2017年税前扣除，则：

2016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60*25%=15万元

2017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45*50%*20%=4.5万元

两年合计19.5万元

情形二：10万元的房租费用在2016年税前扣除，则：

2016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50*25%=12.5万元

2017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55*25%=13.75万元

两年合计26.25万元

根据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在2016年实际发生

的费用，应在2016年税前扣除。

国务院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政府工

作报告》的提出，在2017年将扩大小微企业

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的范围，年应纳税所

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

2016年所得为60万元，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

的减免税标准，适用税率25%，同时不能减

半征收。

2017年所得为45万元，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标

准，可适用20%税率，同时可减半征税，相

当于10%的“税率”



一、实务案例解析

五、跨年度费用对减免税的影响

案例1：甲企业是商贸企业，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2016年从

业人数20人，资产总额500万元。2016年调整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

所得额为60万元。

甲企业2016年发生的房租费用为10万元，但是发票在2017年取得财务

部门在2017年计入了相关费用，并在2017年税前扣除。

2017年调整后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为45万元，其他条件符合小

型微利企业的标准。

第九十二条 企业所得税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所称符合条件的小

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

条件的企业：

（一）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

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

（二）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

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小型微利
企业条件

《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八条符合条件的小型

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

税率优惠政策

《财务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扩

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

通知》（财税[2015]99号）

一、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

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20万元到30

万元（含30万元万元）之间的小型微利

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所得优惠政策



一、实务案例解析

五、跨年度费用对减免税的影响

跨年度对税收优惠的影响分析：

情形一：10万元的房租费用在2017年税前扣除，则：

2016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60*25%=15万元

2017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45*50%*20%=4.5万元

两年合计19.5万元

情形二：10万元的房租费用在2016年税前扣除，则：

2016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50*25%=12.5万元

2017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55*25%=13.75万元

两年合计26.25万元

根据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在2016年实际发生

的费用，应在2016年税前扣除。

国务院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政府工

作报告》的提出，在2017年将扩大小微企业

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的范围，年应纳税所

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

2016年所得为60万元，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

的减免税标准，适用税率25%，同时不能减

半征收。

2017年所得为45万元，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标

准，可适用20%税率，同时可减半征税，相

当于10%的“税率”



一、实务案例解析

五、跨年度费用对减免税的影响

案例2：甲企业是商贸企业，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2016年从

业人数20人，资产总额500万元。2016年调整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

所得额为20万元。

在2016年发生的费用为10万元，但是未取得发票，直到

2017年10月份才取得发票。

2017年所得为70万元，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的条件。

分析：

情形一：该费用在2016年税前扣除

2016年税额=10*10%=1万元

2017年税额=70*25%=17.75万元

两年合计税额=18.75万元

情形二：该费用在2017年税前扣除

2016年税额=20*10%=2万元

2017年税额=60*25%=15万元

两年合计税额=17万元

这就是为什么15号公告规定的，要

追溯到发生年度进行调整的原因。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2年第15号）规定，第六条对企业发现以

前年度实际发生的、按照税收规定应在企业所得

税扣除而未扣除或者少扣除的支出，企业做出专

项申报及说明后，准予追补至该项目发生年度

计算扣除，但追补确认期限不得超过5年。



 技术转让所得遇到低税率的调整风险



一、政策规定

技术转让所得遇到低税率的税务政策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第（四）项所称符合条

件的技术转让所得税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是指

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

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

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关于进一步明确企业所得税过渡期优惠政策执行口径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157号）

居民企业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和第九十条规定可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所得，是指居民企业应就该部分

所得核算并依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

最重要的事情在于，减半征收的所得，不能

适用低税率。

假设，技术转让所得为1500万元，则享受免税

所得的金额是多少？500+1000*50%=1000万

元。此处掌握原理，有助于理解后面的申报表填

报。

比如，技术转让所得为700万元，减半征收的

100万元部分，在填报时首先与其他高新技术

所的一并按照15%税率计算，然后在调整重叠

享受的优惠。

比如，100万元的所得符合减半征收政策，应

纳税额=100*50%*25%。如果纳税人还符合

其他的低税率优惠政策，不能使用低税率。



二、实务案例解析

情形一：转让所得为正数，全部所得为正数

案例1：甲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2016

年可以适用15%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税

率。2106年甲企业将其拥有的一项技术

专利转让。该技术专利原值500万元，累

计摊销100万元，转让价为2000万元，

甲企业2016年一共实现所得为10000

万元（经纳税调整后）

分析：

技术转让所得=2000-（500-100）=1600

500万元免税。（1600-500）=1100万元

减半征税。其中的550万元免税，另外的

550万元按照25%的税率计征企业所得税。

甲企业2016年应纳企业所得税额

=（10000-1600）*15%+550*25%=

1397.5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技术转让

所得税减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21

2号）

技术转让所得=技术转让收入-

技术转让成本-相关税费技术

转让成本是指转让的无形资产

的净值，即该无形资产的计税

基础减除在资产试用期间按照

规定计算的摊销扣除额后的余

额。



二、实务案例解析

情形一：转让所得为正数，全部所得为正数

行                                     项目收入 项目成本相关税费 应分摊期   纳税调整 项目所得税 减免所得额
次           项目                                                           间费用            额                                     

                                                     1           2           3              4            5          6(1-2-3-4+5)     7

33   四、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
        项目（34+35）                2000.00  400.00                                     *          1600.00    1050.00

34  （一）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万元部分                           *           *            *              *　　　　　＊　　　　*          500.00

35  （二）技术转让所得超过
       500万元部分                       *           *            *              *　　　　　＊　　　　*            500.00
   

A107020

                                      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

500+1110×50%=1050

第34、35行是在填报33行

以后自动形成的。



二、实务案例解析

情形一：转让所得为正数，全部所得为正数

行次          类别                               项目                                  金额

  19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  10000.00
                                       -17+18) 
20                                减：所得减免（填写A107020）      1050.00

  23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8950.00

24      应纳税额计算     税率（25%）                                   25%

 25                              六：应纳所得税额（23×24）            2237.5

 26                              减：减免所得税额(填写A107040)      840.00

28                                七、应纳税额（25-26-27）              1397.5                                    

A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
29       减免税金额                                 895.00

A107041
          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

（10000-1050）×（25%-15%）=8950

×10%=895

注意，A107041中的减免税金额要根据主

表的第23行“应纳税所得额”乘以10%计算。



二、实务案例解析

情形一：转让所得为正数，全部所得为正数

A107040

                  减免所得税优惠表

行次                        项目                                  金额

2      二、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
        填写A107041）                                           895

28     五、减项目所得额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
         业所得税叠加享受减免税优惠                      55

29        合计（1+2+3+4-28）                            840

550×（25%-15%）=55

在主表中

8950×25%-（895-55）=2237.5-840=1397.5



二、实务案例解析

情形一：转让所得为正数，全部所得为正数

行次          类别                               项目                                  金额

  19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  10000.00
                                       -17+18) 
20                                减：所得减免（填写A107020）      1050.00

  23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8950.00

24      应纳税额计算     税率（25%）                                   25%

 25                              六：应纳所得税额（23×24）            2237.5

 26                              减：减免所得税额(填写A107040)      840.00

28                                七、应纳税额（25-26-27）              1397.5                                    

A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

行次         项目               年度                纳税调整后所得
                                       1                               2

 1       前五年度

 2        前四年度

 3        前三年度

  4      前二年度

   5      前一年度
 
   6      本年度                                          8950.00

A106000《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填报说明

第2行“纳税调整后所得”，第6行按以下情形填写：

（1）表A100000第19行“纳税调整后所得”>0.第20

行“所得减免”>0，则本表第2列第6行=本年度表A

100000第19行-20-21行，且减至0止。

第20行“所得减免”<0行，填报此处时，以0计算。

（2）表A100000第19行“纳税调整后所得”<0，则

  本表第2列第6行=本年度表A100000第19行。

A106000
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



二、实务案例解析

情形二：转让所得为正数，全部所得为负数

行次          类别                               项目                                  金额

  19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  -300.00
                                       -17+18) 
20                                减：所得减免（填写A107020）     0.00

  23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0.00

24      应纳税额计算     税率（25%）                                   25%

 25                              六：应纳所得税额（23×24）           0.00

 26                              减：减免所得税额(填写A107040)      0.00

28                                七、应纳税额（25-26-27）              0.00                                    

A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

案例2：甲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2016年可以适用15%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税率。2016

年甲企业将其拥有的一项技术专利转让。该技术专利原值500万元，累计摊销100万元，

转让价为2000万元，甲企业2016年一共实现所得为10000

万元（经纳税调整后）

技术转让所得为1600万元，合计所

得为-300万元，说明应税所得为-

1900万元。

应纳税所得额不能为负数。

根据填报说明，第23行“应纳税所得额”：本表

19行或者按照上述行次顺序计算结果本行为

负数，本行金额填零。

在2016年年度审报表中，当19行为负数时，

第20行自动为0，虽然A107020中技术转让所

得为1050万元。

为何26行“减免所得税额”填报0？

A107041《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

填报说明。

第29行“减免税金额”：填报按照表A100000

第23行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的减征10%企业所

得税金额。



二、实务案例解析

情形二：转让所得为正数，全部所得为负数

行次          类别                               项目                                  金额

  19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  -300.00
                                       -17+18) 
20     利润总额计算      减：所得减免（填写A107020）         0.00

  23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0.00

24      应纳税额计算     税率（25%）                                   25%

 25                              六：应纳所得税额（23×24）            0.00                                   

A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

行次         项目               年度                纳税调整后所得
                                       1                               2

 1       前五年度

 2        前四年度

 3        前三年度

  4      前二年度

  
   5      前一年度
 
   6      本年度                                         -300.00

A106000《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填报说明

第2列“纳税调整后所得”，第6行按以下情形填写：

（1）表A100000第19行“纳税调整后所得”>0.第20

行“所得减免”>0，则本表第2列第6行=本年度表A

100000第19行-20-21行，且减至0止。

第20行“所得减免”<0行，填报此处时，以0计算。

（2）表A100000第19行“纳税调整后所得”<0，则

  本表第2列第6行=本年度表A100000第19行。

A106000
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



二、实务案例解析

情形三：转让所得为负数，全部所得为正数

行次          类别                               项目                                  金额

  19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  300.00
                                       -17+18) 
20                                减：所得减免（填写A107020）     0.00

  23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300.00

24      应纳税额计算     税率（25%）                                   25%

 25                              六：应纳所得税额（23×24）           75.00

 26                              减：减免所得税额(填写A107040)      0.00

28                                七、应纳税额（25-26-27）              75.00                                    

A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

案例2：甲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2016年可以适用15%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税率。2016

年甲企业将其拥有的一项技术专利转让。该技术专利原值500万元，累计摊销100万元，

转让价为300万元，甲企业2016年一共实现所得为3000万元（经纳税调整后）

技术转让所得为-1000万元，合计所

得为300万元，说明应税所得为400

万元。

A100000《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

申报表（A类）》填报说明。

第20行“所得减免”：填报属于税法规定所得减

免金额。本行通过《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A10

7020）填报，本行<0时，填写负数。

——注意，现在的申报表体系中，A107020中在

”项目所得额“小于等于0时，”减免所得额“

不能为负数，因此，23行不可能为负数，变相的

修改了填报说明。



二、实务案例解析

情形三：转让所得为负数，全部所得为正数

行次          类别                               项目                                  金额

  19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  300.00
                                       -17+18) 
20                                减：所得减免（填写A107020）      0.00

  23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300.00

24      应纳税额计算     税率（25%）                                   25%

 25                              六：应纳所得税额（23×24）            75.00

 26                              减：减免所得税额(填写A107040)      0.00

28                                七、应纳税额（25-26-27）              75.00                                    

A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

行次         项目               年度                纳税调整后所得
                                       1                               2

 1       前五年度

 2        前四年度

 3        前三年度

  4      前二年度

  
   5      前一年度
 
   6      本年度                                          30.00

A106000《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填报说明

第2列“纳税调整后所得”，第6行按以下情形填写：

（1）表A100000第19行“纳税调整后所得”>0.第20

行“所得减免”>0，则本表第2列第6行=本年度表A

100000第19行-20-21行，且减至0止。

第20行“所得减免”<0行，填报此处时，以0计算。

（2）表A100000第19行“纳税调整后所得”<0，则

  本表第2列第6行=本年度表A100000第19行。

A106000
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



工资福利费几种纳税调整风险



一、实务案例解析

一、年底工资薪金转入其他应付款

案例：甲企业是一家外资企业，2016年预计全年年终奖为120万元，

每个月计提10万元的年终奖金。在2017年2月份，根据绩效考核情

况，发放了其中的70万元。剩余50万元，由于种种原因，在2017年

7月才予以发放。甲企业财务部门在年底时将集体的年终奖一次性转

入其他应付款——年终奖科目。

甲企业账务处理如下：

每月计提奖金时：

借：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等1

贷：应付职工薪酬——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奖1

年终一次性转入其他应付款：

借：应付职工薪酬——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奖12

贷：其他应付款1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和职工

福利费等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34号）

二 、企业年度汇算清缴结束前支付汇缴

年度工资薪金税前扣除问题

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结束前向员工实际支

付的已预提汇缴年度工资薪金，准予在汇

缴年度按规定扣除。

根据上述规定，在2017年发放的50万元年终

奖，不能在2016年汇算清缴时税前扣除。而

应在2017年汇算清缴时税前扣除。



一、实务案例解析

一、年底工资薪金转入其他应付款

2016年的纳税调整

A105050

                            职工薪酬纳税调整明细表

行次       项目           账载金额   税收规定   以前年度累  税收金额    纳税调整   累计结转以后
                                                  扣除率     计结转扣除                      金额        年度扣除额
                                                                         额

                                       1              2                3               4       5（1-4）    6（1+3-4）

  1   一、工资薪金支出 1200000          *                  *         700000     500000                  *

计入成本费用与
计入损益的区别

A105050《职工薪酬纳税调整明细表》填报

说明：

第1列”账载金额“填报纳税人会计核算计入成

本费用的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金额：

第4列”税收金额“填报按照税法规定允许税前

扣除的金额：第5列”纳税调整金额“为第1-4

列的余额。



一、实务案例解析

一、年底工资薪金转入其他应付款

2017年的纳税调整

A105050

                            职工薪酬纳税调整明细表

行次       项目           账载金额   税收规定   以前年度累  税收金额    纳税调整   累计结转以后
                                                  扣除率     计结转扣除                      金额        年度扣除额
                                                                         额

                                       1              2                3               4       5（1-4）    6（1+3-4）

  1   一、工资薪金支出     0.00          *                  *             500000     -500000                  *

不考虑其他工资
情况

风险提示：如果企业发生这种情况，不只是今
年调增，明年调减的问题，可能只会产生滞
纳金的问题。



一、实务案例解析

一、年底工资薪金转入其他应付款

2017年的纳税调整

A105050

                            职工薪酬纳税调整明细表

行次       项目           账载金额   税收规定   以前年度累  税收金额    纳税调整   累计结转以后
                                                  扣除率     计结转扣除                      金额        年度扣除额
                                                                         额

                                       1              2                3               4       5（1-4）    6（1+3-4）

  1   一、工资薪金支出     0.00          *                  *             500000     -500000                  *

不考虑其他工资
情况

风险提示：如果企业发生这种情况，不只是今
年调增，明年调减的问题，可能只会产生滞
纳金的问题。
还有需要追溯调整的问题。



一、实务案例解析

二、工资薪金与福利费的混淆

案例：甲企业是一家生产

企业，甲企业的工资薪金制

度规定，每位正式员工除工

资外，还可以获得20/天的

交通费通讯费补贴，在员工

的工资单中体现，并且将其

计入工资项目，同时计征个

人所得税。同时还为部分高

管人员每月固定发放餐费

补贴1000/人，计入福利费。

同时计征个人所得税。

甲企业的财务人员担心，发放的

交通费通讯费补贴，是否应按照

国税函2009年3号文件的规定，

将其作为福利费税前扣除？

根据34号公告规定，交通费通讯

费补贴可作为工资税前扣除。每

月固定发放的餐费补贴，并未与

工资薪金一起发放，不能作为工

资税前扣除。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和职工
福利费等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34号）
一、企业福利性补贴支出前扣除问题
列入企业员工工资薪金制度、固定与工资薪金
一起发放的福利性补贴，符合《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企业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
号）第一条规定的，可作为企业发生的工资薪
金支出，按规定在税前扣除。
不能同时符合上述条件的福利性补贴，应作为
国税函[2009]3号文件第三条规定的职工福利
费，按规定计算限额税前扣除。

《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

的通知》（财企[2009]242号）第二条的规定

企业为职工提供的交通、住房、通讯待遇，已

经实行货币化改革的，按月按标准发放或支付

的住房补贴、交通补贴或者车改补贴、通讯补

贴，应当纳入职工工资总额，不再纳入职工福

利管理；尚未实行货币化改革的，企业发生的

相关支出作为职工福利费管理。



一、实务案例解析

二、工资薪金与福利费的混淆

案例2：甲企业是一家生产企业，甲企业当地税务机关规定，
差旅费补贴在100元/人/天的范围内，可免征个人所得税，补
贴内容包括餐费补贴以及公杂费。甲企业出差制度规定，差
旅费补贴标准为80元/人/天。甲企业将当月出差人员的差旅费
补助计入工资薪金，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再按照80元/人/天的
标准扣除费用。

根据34号公告的规定，不是固定
每月与工资薪金一起发放的补贴，
不能作为工资税前扣除。

差旅费补助到底是按照差旅费
还是按照福利费税前扣除？



一、实务案例解析

三、异地缴纳社保工资薪金税前口出风险

案例：甲企业位于甲市，在各地设有多家子公司。2016年甲企业

派遣自己的员工在乙市的子公司工作。被派遣员工因户籍家庭均

在甲市，因此提出仍茫然在甲市缴纳社保等，劳动合同仍然与甲

企业签订。其在子公司工作期间的职工薪酬等费用由子公司承担，

子公司依法为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青岛市口径：

母公司框架下，员工与母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没有与子公司签订劳动合

同。由于工作需要，母公司向其子公司派遣员工，母子公司均向派遣员

工支付工资及奖金、补贴，其工资及奖金、补贴如何扣除？

解答：鉴于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员工在母公司与子公

司之间经常调配，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子公司如果能够提供母公

司出具的董事会或经理办公会等作出的调配决定及员工名册等充分适当

的证据，子公司发放给与其没有订立劳动合同的员工的合理的工资薪金

可以税前免除。

被派遣员工社保在异地，其
工资薪金能否在子公司税前
扣除？

如果当地没有类似的政
策，应如何处理？



一、实务案例解析

四、季节工、临时工、实习生、返聘离退休人员调整风险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5号公告）

一、关于季节工、临时工等费用税前扣除问题

     企业因雇佣季节工、临时工、实习生、返聘离退休人员以及接

受外部劳动派遣用工所实际发生的费用，应区分为工资薪金支出和

职工福利费支出，并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准予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的基数，作

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的依据。

季节工、临时工、实

习生、返聘离退休人

员发生的费用，直接

税前扣除，可以吗？

企业返聘退休人、退

养人员应签订《劳动

协议》，其支付的劳

动报酬可据实税前扣

除。

青岛市税局口径：

未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劳动关系网络系统进行网上备案的。

主管税务机关一经发现，应当将相关情况及时向当地劳动部

门进行反馈，其中对用工企业与劳动者已经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的，反企业能够证明劳动关系真实且已经实际支付的工资

薪金，也应准予税前扣除。

繁育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签订三年以上期限

合作协议的企业，支付给学生实习期间的报酬，

准予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建筑施工企业依法与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加盖企

业公章且经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与农民

工本人签字或盖章，其发生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可以税

前扣除。



一、实务案例解析

五、外部劳务派遣人员纳税调整风险

案例：甲企业是生产企业，与劳务派遣乙公司签订劳务

派遣合同。家企业每月向乙公司支付10万元的派遣费，

并取得乙公司开具的发票。甲企业按照自有员工管理

被派遣员工，平时发放的加班补贴，岗位津贴，通讯补

贴，各种福利费用等，与自有员工执行相同的待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和职工福利费

等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5年第34号）

三、企业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支出税前扣除问

题

       企业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所实际发生的费

用，应分两种情况按规定在税前扣除：按照协议

（合同）约定直接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费用，

应作为劳务费支出；直接支付给员工个人费用，

应作为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其中属

于工资只相处的费用，准予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

额的基数，作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的依

据。



一、实务案例解析

六、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的填报问题

行次       项目              账载金额 税收规定   以前年度累  税收金额    纳税调整   累计结转以后
                                                  扣除率     计结转扣除                      金额        年度扣除额
                                                                         额

                                       1              2                3               4       5（1-4）    6（1+3-4）

  1   一、工资薪金支出 10000000          *                  *       10000000          -                 *

  2     其中：股权激励                           *                  *                                      -                *
  3  二、职工福利费支出  1450000          14%              *           1400000      500000                *

  4    三、职工教育经费支出     180000         *                                 180000                

   5   其中：按税收规定比
        例扣除的职工教育经费     180000        2.5%                            180000         

    6  按税收规定全额扣除
        的职工培训费用                                                     *                                                            *
   7     四、工会经费支出   210000          2%                  *         200000        10000                     *

A10550
                                职工薪酬纳税调整明细表

案例：甲企业是生产企业，2016年计入成本费用
的工资为1000万元，‘税收金额也是1000万元。

福利费账载金额145
万元
实际支付135万元
教育经费账载金额18
万元
实际支付20万元
工会经费账载金额21
万元
实际支付18万元



一、实务案例解析

七、股权激励的纳税调整

A公司为一上市公司，2016年1月1日，公司向其200名管理人员每人授予

100股股票期权，这些职员从2016年1月1日起在该公司连续服务3年，即

可以4元每股的价格购买100股A公司股票。公司估计该期权在授予日的公

允价格为15元。从授予日起的三年时间内，共有45名职员离开A公司。假

设全部155名职员都在2019年12月31日行权，A公司股份面值1元，行权日

的公允价值为10元。

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企业会计账务处理：

1、A公司在三年间共确认管理费用2500元（155×15×100）。在授予日，

不做账务处理：

2、在等待期三年间，每年A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管理费用       77500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77500

3、职工行权时，A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银行存款    62000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32500

贷：股本    155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79000

企业所得税处理：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金额=（职工

实际行权时该股票的公允价格-职工

实际支付价格）×行权数量

 即：（10-4）×155×100=93000

A公司可以在职工实际行权时，允

许当年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93000元。



一、实务案例解析

七、股权激励的纳税调整

行次       项目              账载金额 税收规定   以前年度累  税收金额    纳税调整   累计结转以后
                                                  扣除率     计结转扣除                      金额        年度扣除额
                                                                         额

                                       1              2                3               4       5（1-4）    6（1+3-4）

  1   一、工资薪金支出 10000000          *                  *       10000000          -                 *

  2     其中：股权激励     77500            *                  *                             77500              *
  

A公司2016年-2018年汇算清缴

A105050
                                  职工薪酬纳税调整明细表

2016年-2018年每年纳税调增
股权激励77500元，三年共调增
232500元。



一、实务案例解析

七、股权激励的纳税调整

行次       项目              账载金额 税收规定   以前年度累  税收金额    纳税调整   累计结转以后
                                                  扣除率     计结转扣除                      金额        年度扣除额
                                                                         额

                                       1              2                3               4       5（1-4）    6（1+3-4）

  1   一、工资薪金支出 10000000      *                  *           10000000          -                 *

  2     其中：股权激励           -            *                  *            93000     （93000）            *
  

A公司2019年汇算清缴

A105050
                                  职工薪酬纳税调整明细表

2019年实际行权时，当年在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93000元。
统算：三年共计入费用231500
元。允许税前扣除的金额为
9300元，差额为139500元。
准则上按照15元计入费用=
15×（155×100）=232500
税法上按照（10-4）=6确认
税前扣除金额=6×（155×
100）=93000



感谢聆听

提升财务人职业价值

微信搜索“财务第一教室”

关注我们，提升你的价值

新浪：@财务第一教室

Tel  ：400-600-2148
务第一教室 


